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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本科生“学生干部培养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四川农业大学 110周年校庆期间，学院联系历届学生干部校友募集捐

赠，每年从捐赠款中划支叁万（30000.00）元，作为“学生干部培养基金”，

用于本科生学生干部的培养和奖励，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基金培养对象 

需满足以下所列条件，才能纳入本基金的培养和奖励对象。 

（一）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二）现任或曾任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分为主要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干部，界定如下： 

1.主要学生干部。 

（1）学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主席团及下设部

门（分团、协会）的负责人（含副职）； 

（2）学校招生咨询服务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职业发展中心、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学生管理及信息服务中心、

大学生传媒中心、新青年通讯社等由学校职能部门指导管理并经相关部门

备案的学生组织的副部长及其以上级学生干部； 

（3）学校学生辩论队、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啦啦操



队、助管团队等兴趣、特长团队的负责人（含副职）； 

（4）学院团委、学生会、青年先锋队的副部长及其以上级学生干部； 

（5）学院学生主持团、记者团、合唱团、器乐团、话剧团、辩论队、

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啦啦操队、助管团队等兴趣、特长

团队的负责人（含副职）； 

（6）学院学生党支部委员、驻班党员； 

（7）学院学生小班班主任助理、班长（不含副职）、团支部书记（不

含副职）； 

2.普通学生干部。 

（1）学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下设部门的委员

（不含成员、干事）； 

（2）学校各学生社团（协会）的部门负责人（含副职）； 

（3）学校大学生艺术团各分团的组长或部长（含副职）。 

（4）学校招生咨询服务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职业发展中心、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学生管理及信息服务中心、

大学生传媒中心、新青年通讯社等由学校职能部门指导管理并经相关部门

备案的学生组织的委员（不含成员、干事）； 

（5）学校学生辩论队、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啦啦操

队、助管团队等兴趣、特长团队的委员（不含成员、干事）； 

（6）学院团委、学生会、青年先锋队的委员（不含成员、干事）； 

（7）学院学生主持团、记者团、合唱团、器乐团、话剧团、辩论队、

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啦啦操队、助管团队等兴趣、特长

团队的委员（不含成员、干事）； 

（8）学生小班班委、团支部委员。 

（三）在学院登记备案。 

每学期期初或期末，学校、学院各学生组织将上届和本届学生干部中



的经济学院学生名单报经济学院团委备案。 

二、基金使用 

（一）使用原则 

1.只用于发放“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和资助学生干部素质拓展； 

2.重点用于培养主要学生干部，该项支出不得少于总支出的 60%；部

分用于培养普通学生干部，该项支出不得超过总支出的 40%。 

（二）使用细则 

1.发放“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申请条件。 

①上一学年担任学生干部，任职满一年或一届（新生自进校起连续任

职六个月以上）； 

②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为广大同学服务，作风优

良，率先垂范，敢于担当； 

③工作能力强，成绩突出，表率作用发挥好，当学年学生干部年度考

核优秀； 

④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在小班前 10名或前 1/3； 

⑤品质良好，本学年内未受到任何校、院级处分。 

⑥当学年获评学校（院）针对学生干部群体评选的“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党建学生干部”、“先进工作者”。 

（2）评审办法。 

①每年 10-11月，凡符合申请条件者经任职所在院（部、处、所）推

荐，自愿向所在学院递交书面申请，学院在申请人所在小班进行民主测评，

再结合申请人各方面表现进行综合评议。 

②学院评选 1-10名优秀学生干部，授予“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奖

励每人壹仟（1000.00）元；原则上主要学生干部所占比例≥60%，普通学

生干部所占比例≤40%。 



③“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在学校（院）其他“奖学金”评选结果确

定后进行，已获评学校（院）其他“奖学金”的学生干部也可申请“优秀

学生干部奖学金”。 

2.资助学生干部素质拓展 

（1）现任学生干部经批准参加校内外培训的部分或全部培训费（不含

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 

（2）现任学生干部经批准到其他学院、高校或企业进行参观、交流、

联谊、实习的部分或全部交通费（不含住宿费、餐费等）。 

（3）现任或曾任主要学生干部报考（应聘）世界 500强企业、研究生、

村大、公务员、选调生的报名费和笔（面）试交通费，个人累计不超过伍

佰（500.00）元/人，该项每学年支出总额不超过伍仟（5000.00）元。 

（4）现任主要学生干部通讯费补助，个人获补助不得超过壹佰（100）

元/学年，该项每学年支出总额不超过伍仟（5000.00）元。 

三、附则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试行，试行期为 1年，试行期满再行修订。 

2.本办法由经济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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